[bookmark: _GoBack]《云南省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实施方案（试行）》解读
近期，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云南省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就《实施方案》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2023年9月19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3〕52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进一步深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释放改革效能，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各省生态环境部门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开发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省委、省政府也对开发区联动工作作出相应部署安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园区规划环评宏观引领作用，强化与项目环评的高效联动，加快建设项目落地，减少企业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服务经济发展，省生态环境厅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制定印发《实施方案》。
二、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共分为总体要求、适用范围、联动内容、申报及审核程序、跟踪评估、退出程序及工作保障等七部分内容。
（一）“总体要求”，明确了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是开展相关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指挥棒。
（二）“适用范围”，文件从纳入试点的开发区和建设项目两方面给出了联动实施的适用范围。纳入联动试点的开发区应满足6个方面条件：一是符合要求的合规园区；二是依法完成规划环评且落实了环评结论和审查意见；三是满足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规划环评相关环境准入、空间布局及产业规模等要求；四是园区环境质量稳定达标且持续改善，未被列入区域限批范围；五是环境基础设施完善、运行稳定，环境管理和风险防控体系健全且近5年内未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六是“优先项”，即对于满足上述条件，且开展了区域环评的开发区可优先纳入试点名单；七是“限制项”，即化工园区不纳入试点范围，对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严格管理。同时，建设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功能定位、布局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规划环评的环境准入要求，并按照《意见》要求，不得将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涉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涉新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及“两高”项目纳入联动改革。
（三）“联动内容”，一是免予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试点豁免园区内分布式光伏发电等五类项目登记表备案手续，对有关生物药品制造及研发中试类项目优化环评管理。二是实行“打捆”审批，即对园区内家具制造等九类报告表项目实施环评“打捆”审批，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三是简化项目环评内容，衔接规划环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及区域环评，对纳入园区规划的建设项目，简化项目环评内容。四是优化总量指标审核管理，对园区内部分中小微企业项目豁免总量来源说明。五是与排污许可联动，“打捆”审批的批复文件可作为排污许可申领的环评批准文件，各地可探索开展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
（四）“申报及审核程序”，明确联动试点园区的申报主体和具体申报材料细化要求，州（市）初审和省生态环境厅审核及对外发布等程序。
（五）“跟踪评估”，有联动试点开发区的州（市）生态环境局需定期报送年度评估总结情况，省生态环境厅适时组织对试点园区开展跟踪评估。
（六）“退出程序”，对跟踪评估中发现不符合试点条件的园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对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取消联动试点资格。对联动试点中出现重大问题的，终止园区试点资格。
（七）“工作保障”，为保障《实施方案》更好地落地实施，文件从组织领导、推进实施、宣传引导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三、施行日期
本方案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到2025年12月31日。
